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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森林认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崔国发、郭子良、刘方正、陈光、李屹峰。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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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开展森林公园生态环境服务认证是实现我国森林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有利于森林公园管

理机构认识自身管理和经营水平，有利于行业管理部门及时掌握森林公园的管理有效性，有利于社会

各界深入了解森林公园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并促进森林公园的可持续经营，充分发挥森林公园在保护

森林风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传播生态文化和开展森林生态旅游三大功能上的作用。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公园生态环境服务认证应遵循的指标体系，包含 6 个一级指标、32 个二级指标、

101 个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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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公园生态环境服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公园进行生态环境服务认证应遵循的指标体系。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资质的森林认证机构对全国范围内森林公园的生态环境服务进行审核和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8005—1999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LY/T 2005—2012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LY/T 2016—2012 陆生野生动物廊道设计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森林公园 forest park

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森林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可以开展森林旅游，并按法定程序申报批准的

森林地域。

[GB/T 18005—1999,定义 3.4]

3.2

森林公园生态环境服务 forest park eco-environment services

指森林公园在保护森林风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传播生态文化、开展森林生态旅游和维护生态环

境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

3.3

森林风景资源 forest landscape resources

森林资源及其环境要素中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相应的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物质和因素。

[GB/T 18005—1999,定义 3.2]

4 指标体系

4.1 森林风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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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进行了合法有序的规划建设

4.1.1.1 编制了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并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总体规划进行保护管理和开发建设。

4.1.1.2 森林公园和各功能区边界清楚明确，未随意调整。

4.1.1.3 森林公园内建设项目依法办理了占用征用林地的手续。

4.1.1.4 不存在滥伐林木、采石挖沙等严重侵占森林公园的土地或者破坏森林风景资源的行为。

4.1.2 保护森林公园内生物和景观资源

4.1.2.1 保护了森林公园内的景观林和珍贵树木，保持了当地森林景观特色，维持了森林风景资源的游

览、观赏和科普价值。

4.1.2.2 人工景观没有破坏森林风景资源，与自然景观相协调。

4.1.2.3 供电、供水等线路避开了主要森林风景资源或个别地段敷设，没有造成景观污染。

4.1.2.4 在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建有道路、水渠和大坝时，按 LY/T 2016—2012建有或保留野生动物通

道。

4.1.2.5 对森林公园内现存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重点保护，并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

4.1.2.6 对森林公园内现存的地质遗迹和古生物遗迹进行重点保护，并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

4.1.3 森林植被保护措施得当

4.1.3.1 森林公园内一般游憩区和核心景观区的森林植被结构没有受到破坏。

4.1.3.2 森林公园内机动车道、自行车道和游步道等的建设，对天然植被采取了必要的保护和恢复措施。

4.1.3.3 保持森林的天然特性，绿化和人工造林时选用乡土植物。

4.1.4 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的保护

4.1.4.1 查明了森林公园内的野生动植物种类，并编制了野生植物名录和野生动物名录。

4.1.4.2 查明了森林公园内的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分布范围并制作了其分布图。

4.1.4.3 对森林公园内的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划定了相应的重点保护区域，保证其种

群安全。

4.1.4.4 限制并制止了森林公园内的非法狩猎、诱捕和采集等破坏活动。

4.1.5 控制外来物种的引入和转基因物种的使用

4.1.5.1 制定了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物种和转基因物种的防控方案。

4.1.5.2 对森林公园内的外来物种登记备案，监测外来物种的生长和繁殖情况。

4.1.5.3 严密监控入侵物种，有效控制入侵物种的蔓延和危害。

4.1.6 开展了资源调查和监测工作

4.1.6.1 近五年内对森林公园的森林风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开展了专项资源调查，并编制了专项调查报

告。

4.1.6.2 制定有资源监测方案，系统布设了森林植被和珍稀濒危植物的固定监测样地，古树名木和重要

景观树固定监测样木，以及野生动物监测样线。

4.2 生态文化传播有力

4.2.1 科普教育服务设施完善

4.2.1.1 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建有森林博物馆、标本馆、森林体验中心或森林课堂

等宣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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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森林公园内建设了科普长廊或生态小径等生态文化宣传工程。

4.2.2 生态文化宣传途径多样

4.2.2.1 建有独立的宣传网站或网页。

4.2.2.2 制作并发行了导游图、音像制品或科普读物等资料。

4.2.2.3 每年开展面向当地的大中小学生和社区群众的生态环境教育，或举行相关生态文化宣传活动。

4.2.3 解说服务系统健全

4.2.3.1 设置了古树名木、重要野生动植物和主要景点景物等的解说标识标牌系统。

4.2.3.2 建立了完善的解说系统，解说方式多样，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解说服务。

4.2.3.3 导游员和解说员持证上岗。

4.2.4 生态文化宣传内容充实

4.2.4.1 生态文化宣传材料展示了与森林公园相关的地质、水文、植被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等内容。

4.2.4.2 导游词、解说词等科学规范，内容丰富、有文采、有趣味，宣传效果较好，游客可接受程度高。

4.3 生态旅游产品优质且旅游服务到位

4.3.1 生态旅游产品丰富多样

4.3.1.1 旅游景点展现了森林公园主题，以自然景观为主，突出自然野趣。

4.3.1.2 森林公园提供了生态观光、生态体验、休闲疗养、生物探秘、森林探险和野外穿越等多种类型

的生态旅游产品。

4.3.1.3 对主要景点的负氧离子进行了监测，并发布森林公园负氧离子分布图。

4.3.1.4 机动车道、自行车道或游步道通达了森林公园内主要景点。

4.3.1.5 游客对森林公园正在开展的生态旅游产品的满意度高。

4.3.2 生态旅游服务设施完善

4.3.2.1 森林公园餐饮设施布局合理，基本满足了游客需求，在游人聚集地和较集中的休憩点，建有餐

饮服务设施。

4.3.2.2 森林公园内住宿设施布局合理。

4.3.2.3 游览线路进出口设置合理，保持适当距离，有利于游客疏散。

4.3.2.4 游步道布局合理，采用了生态或仿生态设计进行建造。

4.3.2.5 森林公园旅游线上购物摊位的建筑物应以临时性、季节性为主，不妨碍游客游览，不与游客抢

占道。

4.3.2.6 购物场所秩序良好，无强买强卖等现象。

4.3.2.7 设置了医务室，配备了专职医护人员，备有日常药品、急救箱和急救担架等。

4.3.2.8 垃圾箱（桶）数量充足，布局合理，外观整洁美观，在游客集中的休憩点附近建有废物回收设

施。

4.3.2.9 厕所位置合理，引导标识清楚。

4.3.3 生态旅游服务软件健全

4.3.3.1 停车场、出入口和售票处等位置，设置了明显的导游标识，并采用中、英两种文字说明，公共

设施标识采用国际通用标识符号。

4.3.3.2 主要道路交叉路口设置标有主要景点、游客中心、厕所、出入口和医务室等内容的导览图，并

明示咨询、投诉、救援电话和现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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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 客运车辆车牌、线路标志牌、游运价表、监督电话及服务公约清晰无误。

4.3.3.4 在客运车内醒目的位置标注森林公园主要景点分布图和咨询电话。

4.3.3.5 门票上有游览简图，并标明咨询、投诉和紧急救援电话。

4.3.3.6 安排了受理投诉的专业人员和专用投诉电话，投诉处理及时、妥善，记录档案完整，对服务质

量进行有效监控。

4.3.3.7 根据 LY/T 2005—2012中 5.4规定的要求确定了森林公园的最大游客容量，并编制了游客超载

控制预案。

4.3.3.8 有序组织客流，无严重拥堵现象，游客数量不超过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容量。

4.4 生态环境维护有力

4.4.1 有效控制空气污染

4.4.1.1 森林公园内空气清新，没有或存在少量空气污染源。

4.4.1.2 编制了空气污染控制方案，森林公园内空气污染物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

4.4.2 有效控制地表水污染

4.4.2.1 森林公园内水源清洁，没有或存在极少量地表水污染源。

4.4.2.2 编制了地表水污染控制方案，森林公园内地表水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

4.4.3 有效控制固体废弃物污染

4.4.3.1 森林公园内环境整洁，没有或存在极少固体废弃物乱堆乱放现象。

4.4.3.2 编制了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方案，森林公园内固体废弃物集中到当地指定废物处理点进行回收、

掩埋或焚烧等处理，垃圾清扫及时，日产日清。

4.4.4 有效控制土壤侵蚀

4.4.4.1 森林公园内的建设工程没有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

4.4.4.2 根据森林公园内土壤侵蚀类型和强度，采取了有效的土壤侵蚀控制措施。

4.4.4.3 森林公园的各景区和景点植被良好，没有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

4.4.5 有效控制声和光污染

4.4.5.1 森林公园内没有使用大功率的广播喇叭和广播宣传车，没有燃放烟花爆竹。

4.4.5.2 森林公园夜晚没有使用霓虹灯、探照灯等大功率发光器材。

4.4.6 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品

4.4.6.1 有详细的杀虫剂、除草剂、灭菌剂和灭鼠剂等化学品使用记录，并建有规范的档案。

4.4.6.2 未使用世界卫生组织 1A和 1B类杀虫剂，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其他高剧毒杀虫剂

（参见附录 A）。

4.5 区域经济发展健康和谐

4.5.1 尊重周边社区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4.5.1.1 在不影响森林景观质量和森林健康的前提下，尊重周边社区居民通行、游憩等传统生活方式。

4.5.1.2 划定具有特定文化、生态、经济或宗教意义的区域，并对其进行保护。

4.5.2 与周边社区建立了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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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1 建立了负责社区事务的部门，与周边社区建立了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

4.5.2.2 与周边社区进行了沟通，并保存有相关沟通协商记录。

4.5.3 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4.5.3.1 带动了周边社区居民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无污染的种植、养殖或林副产品加工业。

4.5.3.2 带动了周边社区居民发展与森林旅游相关的餐饮、住宿和导游服务等，发展民族村寨、民俗文

化村、农家乐和“森林人家”等旅游服务产业。

4.5.3.3 为森林公园内和周边社区的居民提供了就业、培训和其他社会服务的机会。

4.6 管理制度和保障措施完善

4.6.1 备有并组织培训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4.6.1.1 备有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文本（参见附录 B）。
4.6.1.2 对森林公园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开展了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学习培训。

4.6.2 备有并组织培训了国家和行业标准

4.6.2.1 备有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文本（参见附录 C）。
4.6.2.2 对森林公园经营管理人员开展了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学习培训。

4.6.3 明确权属并依法解决争议

4.6.3.1 森林公园管理机构拥有森林公园内土地和森林的经营权或管理权。

4.6.3.2 处理权属争议的档案齐全，处理方式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办法》和《森林公园管理办

法》的要求。

4.6.4 依法缴纳税费和核定票价

4.6.4.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按时缴纳税费。

4.6.4.2 森林公园门票价格得到了物价监督管理机构的确认和批复。

4.6.5 建立了健全的经营管理机构

4.6.5.1 建立了独立的经营管理机构。

4.6.5.2 经营管理机构内设部门健全，涵盖了宣教解说、安全卫生和保护巡护等工作的各个方面，能有

效履行管理职责。

4.6.5.3 人员专业结构合理，与森林公园经营管理工作相适应的本科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的专业技术人

员比例不少于 20%。

4.6.6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和工作计划

4.6.6.1 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日常管理办法、奖惩制度和职工考核制度等。

4.6.6.2 对门票收入等实行规范化的财务管理制度。

4.6.6.3 每年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4.6.7 制定了健全的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管理体系

4.6.7.1 建立了健全的森林防火制度，编制了完善的森林火灾应急预案，配备了充足的防火人员。

4.6.7.2 在野营、野炊等野外用火的旅游服务场所设置防火设施和设备。

4.6.7.3 建立了健全的森林病虫害防治制度，采取生物、化学和物理防治相结合，生物防治为主的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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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措施。

4.6.7.4 编制了完善的林业有害鸟兽防治方案。

4.6.8 采取了必要的人员安全防护措施

4.6.8.1 在地形险要地段和危险动物出没地段周围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安全警示标识。

4.6.8.2 制定了针对各类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

4.6.8.3 保障森林公园职工安全，配备必要的安全保护装备，提供应急医疗处理和安全生产培训。

4.6.9 基础设施完善

4.6.9.1 森林公园管理服务区供水设施完善；水质良好，符合 GB 5749—2006的要求。

4.6.9.2 排水工程采用暗管（渠）进行排放，满足生活污水、生产污水和雨水排放的需求。

4.6.9.3 森林公园管理服务区供电设施安全可靠，维护管理方便。

4.6.9.4 森林公园出入口附近建有面积适宜的集散广场和停车场，集散广场和停车场有明显的隔离线。

5 不符合项判定

5.1 严重不符合项

以下涉及风景资源质量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员生命安全以及制度保障等不符合

项，关系到森林公园可持续管理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而成为判定严重不符合项的依据。

a） 没有进行合法有序的规划建设。

b） 没有有效保护森林公园内的生物和景观资源，严重破坏了森林风景资源，导致森林风景资源质量

下降。

c） 科普教育服务设施不完善，没有建设森林课堂、生态小径等基本的生态文化宣传设施。

d） 生态旅游服务设施不完善，游步道、厕所等基本生态旅游设施不完善，餐饮、住宿等布局不合理。

e） 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空气、地表水或固体废弃物等污染严重，土壤侵蚀严重。

f） 经营管理权和林地林木权属存在较大争议，影响到了森林公园的日常经营管理。

g） 经营管理机构不健全，不能有效履行管理职责。

h） 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安全事故。

5.2 轻微不符合项

认证指标体系中除严重不符合项外，经短时间整改可以达到认证要求的不符合项。

6 认证结论

6.1通过认证

没有严重不符合项和轻微不符合项，则为通过认证。

6.2有条件通过认证

存在轻微不符合项，但无严重不符合项，则为有条件通过认证。

6.3没有通过认证

存在严重不符合项，则没有通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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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的化学品文件

中国禁止或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第一批）（1998）
中国禁止或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第二批）（2005）
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等（农业部公告第 199 号）（2002）
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等（农业部公告第 322 号）（2003）
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等（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公告第 1157 号）（2009）
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等（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第 1586 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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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B.1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

B.2 法规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1987）
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
森林防火条例（2008）

B.3 部门规章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1993）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1996）
国家级森林公园监督检查办法（2009）
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2011）
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2000）
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2001）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和监管规定（2003）



LY/T 2277-2014

9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国家和行业标准

GB/T 18005—1999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2002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1995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298—1999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

GB/T 15163—2004 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

GB/T 18337.3—2001 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

LY/T 2005—2012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LYJ 127—1991 森林防火工程技术标准

LY/T 2016—2012 陆生野生动物廊道设计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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